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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近一时期，有关地区国家税务局在审核办理部分企业出口货物退税过程中，发现个

别企业申报的出口退税资料，虽单证齐全，且有相关电子信息，但其出口增长明显异常，

且货物多为集中从江西省九江、抚州市一些企业收购出口。鉴于此，有关地区国家税务

局进出口税收管理部门派专人对江西省涉及的供货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经调查，发现

这些企业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的嫌疑。为进一步加强出口货物退

（免）税管理，严防骗税案件的发生，现通知如下： 

       为防止骗税案件的发生，各地税务机关在审核、审批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时，

除认真审核出口企业出口货物的退（免）税申报资料、单证及其相关电子信息外，还应

对出口企业的出口及增长等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强化审核，发现疑点，严防不法分子

和不法企业借加快出口退（免）税进度之际骗取退（免）税。尤其对出口数量（特别是

异地收购产品）突增或易发生涉嫌骗税问题的重点企业、重点货物、重点口岸，出口以

农副产品和废旧物资为主要原材料加工的工业品，各地税务机关在审核、审批办理出口

货物退（免）税过程中，更要加大审核力度，不能限于仅仅要求出口企业申报的退（免）

税单证及其信息的简单齐全，即审批办理退（免）税，要拓宽审核范围，进行重点审核。

对经审核发现的疑点，要进行认真调查、核实后，方可决定是否予以退（免）税。对不

认真审核、失职造成骗税问题发生的，要追究相关责任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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